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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佩尼牧场资产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进展概述

2015年1月7日，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委托并授权公司控股股东上海鹏欣

（集团）有限公司之境外子公司THELAND� FARM� GROUP� LIMITED（以下简称“Theland农场公司” ）

与MJ&CM� PINNY� LIMITED、Mervyn� James� Pinny、Paeroa� Trust� Management� Limited� as� trustees� of� the�

MERV� PINNY� PERSONAL� TRUST（以下合称“卖方” ）签署了《Agreement� For� Sale� And� Purchase� Of�

Real� Estate》（以下简称“不动产买卖协议”或“本协议” ），双方就收购佩尼牧场达成初步意向。

2015年1月21日，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了《关于收购佩尼牧场的议案》，决定以自有(筹)资金不超过44,450,000新西兰元收购佩尼牧场的相关资

产，有关本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登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 《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 （临时） 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5-004）。本事项属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不动产买卖协议，Theland农场公司有权指定其他公司完成收购。2015年1月23日，公司境外全资子

公司Dakang� New� Zealand� Farm� Group� Ltd（以下简称“Dakang农场” ）与Theland农场公司签署了《Deed�

of� nomination-agreement� for� sale� and� purchase� of� Pinny� Farms》（以下简称“指定协议” ），Theland农场公

司指定Dakang农场自指定协议签署日（含签署当日）起作为不动产买卖协议的买方（即Dakang农场为佩尼

牧场资产收购的主体），并履行买方的各项职责和义务。

近日, 公司收到Dakang农场的通知， 其聘请的境外律师顾问Minter� Ellison� Rudd� Watts� （以下简称

“MERW律师” ）完成了对佩尼牧场的尽职调查并出具了尽职调查报告；同时协议双方签署了不动产买卖

协议，最终确定以自有(筹)资金43,250,000新西兰元收购佩尼牧场资产（包括：土地和所有建筑物、围墙、固

定装置和配件及本协议签订之日坐落在地产上的其他改良、牲畜、厂房和设备、恒天然股份920,227股，以下

合称“牧场资产” ），并以自有(筹)资金不超过1,200,000新西兰元收购非固定设备器械和2015年出生的牛犊

（以下合称“除外资产” ）。

本次收购佩尼牧场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本次牧场的收购尚需获得中国相关有权机构或部门的备案或批准，以及新西兰海外投资办公室（以下

简称“OIO” ）的收购许可。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MJ� &� CM� Pinny� Limited

注册时间： 16� Mar� 2007

注册地址： C/-� lynch� &� Partners,

125� Willoughby� Street,� Paeroa,

New� Zealand

公司股东： Cara� Michelle,� PINNY� (50%);

Mervyn� James,� PINNY� (50%)

上述股东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信托名称： Merv� Pinny� Personal� Trust

受托人： Mervyn� James,� PINNY；

Paeroa� Trust� Management� Limited

上述受托人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资产概况

1、牧场自有土地情况

位置 土地产权证书 面积(公顷) 卖主

143�Knudsen�Road， Awarua

54997 116.5967

Mervyn�James�Pinny和

Paeroa�Trust�

Management�Limited

54172 75.2033

54173 3.4097

5251�Mangakahia�Road，Awarua

291223 101.8794

NA33A/210 6.8841

10�Gammon�Road，

NA113D/619 376.9840

291220 18.9041

NA79C/934 2.7240

212�Picadilly�Road，Tautoro

332933 131.9940

MJ&CM�PinnyLimited

332936 55.8500

NA138C/123 54.5500

NA1077/199 86.9062

NA1651/38 18.8634

NA1651/37 18.6155

NA347/239 11.6195

332935 10.2415

332934 10.0347

211�Picadilly�Road， Tautoro

NA78D/86 146.5974

NA257/261 19.3035

NA78D/85 97.1246

NA1565/24 90.0157

NA994/239 9.5101

NA88C/407 9.9097

NA1571/91 82.6697

NA222/274 42.3402

NA267/131 22.2577

NA267/130 7.5803

NA263/92 2.0234

NA97D/636 19.3460

NA97D/633 12.1800

NA97D/635 44.5190

NA97D/634 8.1580

NA97D/637 26.7624

5528�Mangakahia�Road，Awarua

NA91D/775 70.4120

Mervyn�James�Pinny和

Paeroa�Trust�

Management�Limited

291221 37.1841

Mangakahia�Support

NA859/262 148.4741

NA/291222�(分割中) 895.4480

Gammon�Support

NA104B/278 190.4238

MJ�&�CM�PinnyLimited

NA1901/144 132.7091

Knudsen�Support 54174 83.2504

合计： 3,299.4593

根据MERW律师出具的尽职调查报告，上述资产的产权证上注册有银行抵押贷款信息，卖方会在本

次收购交接时清除。除上述情况外，该资产不存在其它争议、诉讼或仲裁、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情况。

2、牧场租赁土地情况

位置 面积(公顷) 备注

143�Knudsen�Road，Awarua 14 克努森路租赁区域

Mangakahia�Road,�Awarua 299 格伦租约土地

合计： 313 --

说明：（1）克努森路租赁区域是指卖方依据克努森路租约承租的14公顷的农场土地。卖方应努力促使

克努森路租约的Landlord（业主） 按照原克努森路租约的同等条款和条件与买方达成一项附条的租赁安

排，若上述租约项下的出租人未同意与买方达成租赁安排，克努森路租赁区域将被视为排除在地产之外，

与之有关的所有卖方义务应当终止。

（2）格伦租约土地是指格伦农场有限公司的299公顷的土地于2000年3月1日订立的租约，以及分别于

2006年5月18日、2010年5月4日、2012年5月5日签订的租赁文件及签订于2014年的未经注册的租赁文件对其

作出的修改。格伦土地的Landlord（业主）已同意将格伦租约由卖方转让给买方。

3、资产情况

资产名称 金额（新西兰元）

牧场资产 43,250,000.00

除外资产 预计1,200,000.00

合计 预计44,450,000.00

说明：上述“除外资产” 的实际交易金额将以实际交割情况按照市场对价进行确定支付，预计不会超

过1,200,000新西兰元。其中若交割日发生在2015年9月30日之后，除外资产中“2015年出生的牛犊” 金额为

225新西兰元/头。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金额

本次收购的牧场资产金额为43,250,000新西兰元（按照汇率4.84计算，约人民币209,330,000元，具体交

易金额以款项汇出当天汇率计算为准）；同时，以不超过1,200,000新西兰元（按照汇率4.84计算，约人民币

5,808,000元，最终金额将根据实际交割情况以及款项汇出当天汇率计算为准）收购该牧场其他资产。

上述款项均为公司自有(筹)资金。

（二）支付方式

1、在MERW律师完成了对标的资产的尽职调查后公司对地产的所有方面都满意，且公司董事会审议

通过后的条件下，公司应当向MERW的信托账户存入4,325,000新西兰元(牧场资产购买价格的10%)作为保

证金（截至本公告日已完成）。MERW作为保管人持有保证金，并在特定的时间根据交易进展情况将上述

保证金连同利息作为部分购买价格款支付给卖方；或当本协议被取消或无效时退还给公司。

2、在约定的交割日当天，公司将以结算资金支付或以本协议规定的其他方式支付购买价格的余款、利

息或其他款项（如有）。

（三）交割日

交割日为本协议生效条件全部满足后的当月之次月的最后一个工作日。

（四）生效条件

1、卖方获得抵押权人的批准

卖方获得ANZ� Bank� New� Zealand� Limited（新西兰澳新银行有限公司）的同意，同意基于令卖方满意

的条款免除所有担保权益和抵押。截至本公告日，卖方已获得上述银行的同意。

2、尽职调查

卖方应当允许公司及公司代理人进入牧场并获得卖方持有的与地产有关的所有相关文件， 回答公司

提出的疑问并充分配合公司提出的合理调查协助。截至本公告日，本项尽职调查已完成。

3、公司董事会批准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收购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4、新西兰2005年海外投资法案（以下简称“OIA” ）批准

（1）卖方保证其已经严格按照2005年OIA的第16款和2005年海外投资条例（以下简称“条例” ）的条

例4-11，向非海外人士（即新西兰人士）在公开市场上要约出售地产。

（2）公司获得新西兰OIO对本次资产收购的批准。

5、中国有权机构的批准

本次收购需获得中国政府任何部门或机构、 任何中国法定或监管机构或当局及任何中国地方政府实

体的所有必要的批准、同意或命令。

6、格伦土地Landlord（业主）同意租约转让

卖方获得格伦土地Landlord（业主）的同意，并将格伦租约由卖方转让给买方，同时承担因此发生的所

有费用和成本。截至本公告日，卖方已获得上述业主的同意。

（五）其它

1、卖方在交割前的义务

（1）保持和维护在交割时转移给买方的所有的固定装置和配件处于良好的工作状况和条件(受制于合

理使用的正常损耗)，包括但不限于所有水箱、管道、涵洞、水槽、水泵、发动机、栅栏、大门、桥梁、电动栅栏

或单元、庭院或地产上的结构改良(无论是否附着于其上)。

（2）卖方不得授予或允许在地产产权上新增任何权益，除非相关权益已于2014年12月18日前注册或

者已在本协议签订前披露。

（3）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至交割日，卖方应当以良好和节约的方式按照Northland地区通常的农业惯例

耕种地产，和以前一样的态度来经营，遵守所有法律义务（包括任何资源许可项下的所有要求）和Forterra�

Co-operative� Group� Limited(简称“恒天然集团” )的要求，并须令买方合理满意。

（4）卖方不得：

a.增加或改变牧场上放牧的牲畜数量，牲畜的自然增加或取得买方的事先批准除外；

b.砍伐或移除树木，除非出于安全目的；

c.�从土地上移除任何改良或固定物包括栅栏、门、容器、建筑用材或买方查看到的任何其他固定物。

（5）自2015年4月1日起并且受制于买方已经向OIO提交了申请，卖方允许买方在交割前提请月度经

营性会谈使双方积极主动的管理通常的农业实践以便完成交割。这将包括但不限于讨论，冬歇期的安排，

牛的挑选，审阅种植和施肥计划，考虑交割后的员工安排等。

（6）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卖方必须向买方提供与地产和其他出售项目有关的所有最新重大资料。如

果买方已经申请获得OIO批准，卖方将诚信地与买方协商地产的管理和经营及其耕种方式。

（7）如果购买的固定资产、资本支出或其他承诺的价值大于$� 100,000或涉及的时间持续超过12个月，

须获得买方的事先批准，这种批准不得被不合理地拒绝或推迟。

2、特殊土地

特殊土地指的是新西兰2005年OIA中定义的作为“特殊土地” 的某些河流和小溪的河床。根据新西兰

当地条例，如果买方是OIA中定义的“海外人士” ，卖方须将上述特殊土地要约出售给政府，政府拥有选择

权；若政府希望获得河床，将在合适的时间将河床的所有权转移给政府，卖方和政府之间达成的出售河床

的任何协议将由公司在本协议交割时承继，并遵守和承担相应的义务。本协议的购买价格不会因为特殊土

地而有折扣，公司无权因向政府出售上述特殊土地而取消本协议或寻求任何补偿、损害赔偿金、抵消权。

3、延迟交割

（1）若由于公司自身耽搁，致使该交割发生在约定的交割日下午4点至５点之间（以下简称“最后一

分钟交割” ），公司还需支付一天的利息；若该交割日的下一天并非工作日，则需支付截至下一个工作日期

间的每一天的利息。同时若公司延迟交割，且卖方已提供合理证据证明卖方有能力履行该交割义务，公司

还需按照延迟交割利率（即:12%/年）向卖方支付截至支付当日期间的利息，并且承担延迟期间牧场的相

关支出费用。

（2）若卖方不能或不愿意在交割日以空置状态让与占有，并且公司提供了有能力履行本协议项下义

务的合理证据，卖方应向公司赔偿违约期间发生的人员临时住宿和随带物件储存的合理费用，或者按照延

迟交割利率（即:12%/年）按交易总金额向公司支付违约期间的利息；公司应向卖方支付交易总金额在律

师信托账户所产生的利息减去相关花费。

五、交易定价依据

本次拟收购的牧场资产按照市场评估价值作为依据，并经与卖方协商沟通，公司本次收购佩尼牧场资

产的协议金额定为43,250,000新西兰元。本次拟收购的除外资产将根据实际交割数量按照双方约定好的市

场对价进行结算。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

公司本次收购佩尼牧场旨在夯实奶制品业务上游产业链，增强公司持续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并提

升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

本次收购对公司本期财务状况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收购存在因新西兰或中国相关有权机构不予审批通过而导致本协议不能履行的风险， 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一）《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二）《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

意见》；

（三）Theland农场公司与卖方签署的《Agreement� For� Sale� And� Purchase� Of� Real� Estate》文本；

（四）MERW律师针对本次拟收购出具的《尽职调查报告》文本；

（五）Telfer� Young� (Northland)� Ltd.出具的评估报告文件；

（六）Dakang农场与Theland农场公司签署的《指定协议》文本。

特此公告。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04月27日

股票简称：国风塑业 股票代码：000859� � � �编号：2015－033

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4年非公开发行股票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为公司2014年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本次 解除限售的数量为148,327,485股。

2、本次解除限售的A股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2015年4月30日。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

可[2013]1539号）核准，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于2014年4月向平安大华基金-平安银

行-平安信托-平安财富*创赢一期110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兴业财富-兴业银行-兴盛1号2期特定多客户

资产管理计划和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共计3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48,327,485股，发

行股份于2014年4月30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由420,480,000股增加至568,807,485股。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参与认购公

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3名对象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 12个月。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参与认购我公司2014年度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平安大

华基金-平安银行-平安信托-平安财富*创赢一期110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兴业财富-兴业银行-兴盛1号

2期特定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和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承诺： 本次认购所获股份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12�个月内不转让。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东均履行了上述股份锁定的承诺。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东不存在对本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况，本公司也不存在对上

述股东的违规担保的情况。

三、本次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 2015�年4月30日。

2、本次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数量为148,327,48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6.08%。

3、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股份数

量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

股份总数 占总股本比例

1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38,327,485 38,327,485 6.74%

2

平安大华基金－平安银行－平安信托－平安

财富＊创赢一期110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57,000,000 57,000,000 10.02%

3

兴业财富－兴业银行－兴盛1号2期特定多客

户资产管理计划

53,000,000 53,000,000 9.32%

合 计 148,327,485 148,327,485 26.08%

截止本公告日，解除限售的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的情况。

四、本次解除限售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

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股）

本次限售股份

上市流通后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48,328,610 26.08 -148,327,485 1,125 0.00

1、国家持股

2、国有法人持股 38,327,485 6.74 -38,327,485

3、其他内资持股 110,000,000 19.34 -110,000,000

其中：境内自然人持股

境内法人持股

4、外资持股

5、高管股份 1,125 0.00 1,125 0.0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20,478,875 73.92 148,327,485 568,806,360 100

1．人民币普通股 420,478,875 73.92 148,327,485 568,806,360 100

2．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3．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4．其他

三、股份总数 568,807,485 100 568,807,485 100

五、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国风塑业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符合《上市公司证

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上市流通时间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本次解除限售的股

份持有人均严格遵守了非公开发行股票时作出的股份锁定承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国风塑业关于本

次限售股解除限售、上市流通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中信建投证券对国风塑业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

售、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2、保荐机构出具的核查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27日

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和全体监事出席的监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张桂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育忠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廖建和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1,458,820,419.59 1,087,870,875.23 34.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972,494,237.33 482,945,481.25 101.37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76,461,326.85 -161,803,727.66 -9.06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340,193,925.94 269,014,641.22 26.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39,497,451.53 31,010,160.95 27.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37,365,408.73 29,453,544.83 26.8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4.92 7.81 减少2.8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32 0.31 3.23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32 0.31 3.2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354.97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

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

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

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

除外

2,375,200.00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

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

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

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

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

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

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

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

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

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

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

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

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

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

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45,779.98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386,582.21

合计 2,132,042.80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9,34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张桂丰 30,012,500 22.51 30,012,5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陈敬洁 9,928,750 7.45 9,928,75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杨育忠 6,142,500 4.61 6,142,5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荣闽龙 4,972,500 3.73 4,972,5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林川 4,598,750 3.45 4,598,75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杭州涌源投资有限公司 4,500,000 3.37 4,500,00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林侦 3,786,250 2.84 3,786,25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杭州富邦投资有限公司 3,750,000 2.81 3,750,00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魏文荣 3,250,000 2.44 3,250,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海兴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125,000 2.34 3,125,00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45,401 人民币普通股 2,045,401

中国工商银行－中银持续增长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1,287,034 人民币普通股 1,287,034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大观5号结构化证券

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272,640 人民币普通股 1,272,640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信·稳健分层型证

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1304D期

1,250,034 人民币普通股 1,250,034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云信成长2014-10号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975,717 人民币普通股 975,717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外贸信托·

汇富172号结构化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7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60,000

中国工商银行－中银收益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712,066 人民币普通股 712,066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四组合 699,878 人民币普通股 699,878

北京金盛阳光投资有限公司 553,300 人民币普通股 553,300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外贸信托·

汇富171号（大观6号）结构化证券投资

544,900 人民币普通股 544,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林侦与魏文荣的配偶系姐妹关系；

2.富邦投资为涌源投资控股股东的股东，且富邦投资和涌源投资分

别为马雪峰和马传兴控制的公司，马传兴系马雪峰的父亲；

3.公司未知其它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

它股东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项目名称 期末（本期）数 期初（上期）数 增减率 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475,953,026.86 284,234,553.43 67.45%

主要系2015年1月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募集资金到账所致

应收票据 1,415,557.67 -100.00% 主要系收到票据已背书所致

应收账款 595,916,486.35 449,896,401.15 32.46% 主要系销售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12,482,314.75 4,777,615.35 161.27% 主要系预付供应商货款增加所致

应收利息 742,151.84

主要系银行结构性存款利息收入

所致

其他应收款 40,677,355.87 21,989,233.40 84.99% 主要系代收代付款项增加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900,000.00 2,519,514.24 -64.28%

主要系本期收购参股公司后，数

据纳入合并报表所致

短期借款 102,500,000.00 -100.00% 主要系银行贷款还清所致

预收款项 26,155,079.53 20,049,639.66 30.45% 主要系预收客户账款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2,731,604.52 24,140,118.73 -47.26% 主要系发放上年度工资奖金所致

应交税费 6,098,773.80 12,432,535.02 -50.95% 主要系缴纳上年度税费所致

预计负债 3,057,989.22 2,221,850.77 37.63% 主要系销售增加所致

股本 133,350,000.00 100,000,000.00 33.35%

主要系公司2015年1月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所致

资本公积 418,395,450.00 2,200,000.00 18917.98%

主要系公司2015年1月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所致

营业税金及附加 2,742,205.00 1,682,477.93 62.99%

主要系报告期实缴增值税增加导

致附加税金增加

财务费用 -1,219,077.97 731,532.46 -266.65%

主要系银行存款利息收入增加所

致

资产减值损失 10,676,557.38 5,755,707.58 85.50%

主要系计提坏账准备和存货跌价

准备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291,956.74 -266,569.34 主要系参股公司盈利所致

营业外收入 2,579,647.60 1,851,606.78 39.32%

主要系收到政府补贴收入增加所

致

所得税费用 8,814,495.38 4,853,366.43 81.62% 主要系应纳所得额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645,471.81 -679,866.00

主要系本期收购参股公司后，数

据纳入合并报表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56,206,059.77 28,534,193.27 1148.35%

主要系公司2015年1月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承诺背

景

承诺

类型

承诺

方

承诺

内容

承诺时

间及期

限

是否

有履

行期

限

是否

及时

严格

履行

与首次

公开发

行相关

的承诺

股份

限售

张桂

丰

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张桂丰作出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

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在本次发行前持

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除了出具上述承诺外，

其特别承诺：在前述限售期满后，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

超过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持有的公

司股份。本人所持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在锁定期

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指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的发行价格，如果公司上市后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

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

除权除息处理，下同）；公司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二十个

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

发行价，本人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六个月。上述承诺不

因本人不再作为公司控股股东或者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终止。

36个月 是 是

与首次

公开发

行相关

的承诺

股份

限售

陈敬

洁

持股5%以上的股东陈敬洁作出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三

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在本次发行前持有的公司

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除了出具上述承诺外,其特别承

诺：在前述限售期满后，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持

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本

人所持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在锁定期期满后两年

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指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

价格，如果公司上市后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

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

理，下同）；公司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

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

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六个月。上述承诺不因本人不再

作为公司控股股东或者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终止。

36个月 是 是

与首次

公开发

行相关

的承诺

稳定

股价

上市

公司

上市公司（龙马环卫）的承诺：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上市

后三年内，一旦出现连续二十个交易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最近一期

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如果公司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

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

权除息处理，下同），公司将在五日内召开董事会、二十五日内召开股

东大会审议稳定股价具体方案，明确该等具体方案的实施期间，并在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等方案后的五个交易日内启动稳定股价具体方

案的实施；在上述稳定股价具体方案的实施期间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二十个交易日收盘价高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时，将停止

实施股价稳定措施。

36个月 是 是

与首次

公开发

行相关

的承诺

稳定

股价

张桂

丰、陈

敬洁

张桂丰、陈敬洁分别作出承诺：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上市

后三年内，一旦出现连续二十个交易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最近一期

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公司将在五日内召开董事会、二十五日内召开

股东大会审议稳定股价具体方案。本人应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稳定

股价具体方案后五个交易日内，按照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稳定股价

具体方案中确定的增持金额和期间增持公司股票，增持公司股票的

总金额不低于上一年度本人从公司获取的税后薪酬及税后现金分红

总额的50%，但在稳定股价方案实施期间，如公司股票连续二十个交

易日收盘价高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时，公司将停止实施

股价稳定措施，本人也将停止增持公司股票。如未履行前述增持措

施，本人将放弃领取公司当年薪酬和分红。本人也将积极配合并保证

公司按照要求制定并启动稳定股价的预案。上述承诺不因本人不再

作为公司控股股东或者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终止。

36个月 是 是

与首次

公开发

行相关

的承诺

申报

文件

上市

公司

上市公司（龙马环卫）的承诺：若监管部门认定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时的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对判断公

司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公司将在监

管部门作出上述认定时，依法回购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并于五

个交易日内启动回购程序，回购价格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时的发行

价格加上同期银行存款利息（如公司股票有派息、送股、公积金转增

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回购的股份包括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

及其派生股份，发行价格将相应进行除权、除息调整）。若监管部门认

定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公司将依照相

关法律、法规规定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赔偿投资者损失。具体的赔偿

标准、赔偿对象、赔偿金额等细节内容待上述情形实际发生时以有权

部门最终确定的赔偿方案为准。

不适用 否 是

与首次

公开发

行相关

的承诺

申报

文件

张桂

丰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张桂丰的承诺：若监管部门认定公司招股说明

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对判断公司是否符合法律

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本人将在监管部门作出上述

认定时，督促公司依法回购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并于五个交易

日内启动购回程序，依法购回首次公开发行时本人已转让的原限售

股份（如有），回购价格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时的发行价格加上同期

银行存款利息（如公司股票有派息、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

息事项的，回购的股份包括首次公开发行时已转让的原限售股份及

其派生股份，发行价格将相应进行除权、除息调整）。若监管部门认定

公司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

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人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承担民事

赔偿责任，赔偿投资者损失。具体的赔偿标准、赔偿对象、赔偿金额等

细节内容待上述情形实际发生时以有权部门最终确定的赔偿方案为

准。

不适用 否 是

与首次

公开发

行相关

的承诺

持股

及减

持意

向

张桂

丰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张桂丰的承诺：1、本人拟长期持有公司股票；

2、如果在锁定期满后，本人拟减持股票的，将认真遵守中国证监会、

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稳定股价、开展经

营、资本运作的需要，审慎减持；3、本人减持公司股份应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具体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4、本人减持公司股份前，应按

照相关规定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按照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

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人持有公司股份低于5%以下时除

外； 5、如果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本人拟减持股票的，每年减持的股

份数量合计不超过上一年度最后一个交易日登记在本人名下的股份

总数的25%（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减资缩股等导致本人所持公司股

份变化的，相应年度可转让股份额度做相应变更），减持价格不低于

公司股票的发行价（指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如果因公

司上市后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

除息的，则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理）；6、违反本

意向进行减持的，全部减持收益归公司所有。

不适用 否 是

与首次

公开发

行相关

的承诺

持股

及减

持意

向

陈敬

洁

本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陈敬洁的承诺：1、未来在不违反《证券

法》、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不违背个人就股

份锁定所作出的有关承诺的前提下，本人将根据自身经济的实际状

况和公司股票二级市场的交易表现，有计划地减持公司股份。2、如果

所持公司股份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本人拟减持股票的，每年减持的股

份数量合计不超过上一年度最后一个交易日登记在本人名下的股份

总数的25%（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减资缩股等导致本人所持公司股

份变化的，相应年度可转让股份额度做相应变更），减持价格不低于

公司股票的发行价（指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如果因公

司上市后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

除息的，则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理）；3、本人减

持公司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具体方式包括但不

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4、

本人减持公司股份前，应按照相关规定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

按照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人持有公

司股份低于5%以下时除外；5、违反本意向进行减持的，全部减持收益

归公司所有。

不适用 否 是

与首次

公开发

行相关

的承诺

关联

交易

张桂

丰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张桂丰的承诺：在本人作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期间，将尽可能减少和规范本人及本人未来控制的其他

公司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免或者有

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包括但不限于商品交易，相互提供服务

或作为代理，本人及本人未来控制的其他公司将一律严格遵循等价、

有偿、公平交易的原则，在一项市场公平交易中不要求公司及其控制

子公司提供优于第三者给予或给予第三者的条件，并依据《关联交易

制度》等有关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履行合法审批程序并订立相

关协议/合同，及时进行信息披露，规范相关交易行为，保证不通过关

联交易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的合法权益。

不适用 否 是

与首次

公开发

行相关

的承诺

补缴

社保

与公

积金

张桂

丰、陈

敬洁

张桂丰、陈敬洁分别作出承诺：龙马环卫或者其子公司在龙马环卫上

市前如有未依法足额缴纳的任何社会保险或住房公积金，如果在任

何时候有权机关要求龙马环卫或其子公司补缴，或者对龙马环卫或

其子公司进行处罚，或者有关人员向龙马环卫或其子公司追索，龙马

环卫发起人股东将全额承担该部分补缴、被处罚或被追索的支出及

费用并相互承担连带责任，且在承担后不向龙马环卫或其子公司追

偿，保证龙马环卫及其子公司不会因此遭受任何损失。

不适用 否 是

与首次

公开发

行相关

的承诺

避免

同业

竞争

张桂

丰、陈

敬洁

张桂丰、陈敬洁作出承诺：1、本人除持有龙马环卫股权外，未直接或

间接持有任何其他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的股权或权益（除龙马环卫

的子公司）；未在与龙马环卫存在同业竞争的其他企业、机构或其他

经济组织中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核心技术人员；未以任何其他

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龙马环卫相竞争的业务。2、本人不会以任何

形式从事对龙马环卫的生产经营构成或可能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和

经营活动，也不会以任何方式为与龙马环卫竞争的企业、机构或其他

经济组织提供任何资金、业务、技术和管理等方面的帮助。3、凡本人

及本人所控制的其他企业或经济组织有任何商业机会可从事、参与

或入股任何可能会与龙马环卫生产经营构成竞争的业务，本人将按

照龙马环卫的要求，将该等商业机会让与龙马环卫，由龙马环卫在同

等条件下优先收购有关业务所涉及的资产或股权，以避免与龙马环

卫存在同业竞争。4、如果本人违反上述声明与承诺并造成龙马环卫

经济损失的，本人将赔偿龙马环卫因此受到的全部损失。5、在本人作

为公司股东期间，本承诺为有效之承诺。

不适用 否 是

与首次

公开发

行相关

的承诺

不影

响控

股股

东

陈敬

洁

本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陈敬洁作出承诺：不以任何形式谋求成为

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不以控制为目的增持本公司股份；

不与本公司其他股东签订与本公司控制权相关的任何协议（包括但

不限于一致行动协议、限制实际控制人行使权利的协议），且不参与

任何可能影响张桂丰先生作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地位的活动。

不适用 否 是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福建龙马环卫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桂丰

日期 2015-04-24

2015年 4 月 27 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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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福建龙马环卫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3686� �公司简称：龙马环卫

第一季度

报告

证券代码：300048� � � �证券简称：合康变频 编号：2015－029

北京合康亿盛变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合康亿盛变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已于2015年4�月27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

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北京合康亿盛变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4月24日

证券代码：300388� � � �证券简称：国祯环保 公告编号：2015-040

安徽国祯环保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安徽国祯环保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已于2015年4月27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

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安徽国祯环保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300123� � � �证券简称：太阳鸟 公告编号：2015-032

太阳鸟游艇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太阳鸟游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已于2015年4月27日在中国

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太阳鸟游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24日

证券代码：300123� � � �证券简称：太阳鸟 公告编号：2015-045

太阳鸟游艇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一季度报告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太阳鸟游艇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一季度报告已于2015年4月27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

息披露网站上披露（巨潮资讯网网址为：http://www.cninfo.com.cn），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太阳鸟游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24日

证券代码：300178� � � �证券简称：腾邦国际 公告编号：2015-031

深圳市腾邦国际商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于2015年4月27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请投资

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深圳市腾邦国际商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4月23日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持有的股票停牌后估值方法变更的公告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旗下基金所持有的宝鹰股份（股票代码002047）、海兰信（股

票代码300065）、中钢国际（股票代码000928）、恒宝股份（股票代码002104）、铜陵有色（股票代码000630）、中国

电建（股票代码601669）因重大事项连续停牌。根据中国证监会2008年9月12日下发的[2008]38号《关于进一步规

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及本公司停牌股票的估值政策和程序，经和托管人协商，本公司决定自

2015年4月24日起采用"指数收益法"对本公司旗下基金所持有的上述股票进行估值。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待上述股票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本公司将恢复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

公告。

特此公告。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4月27日


